
区教督〔2022〕14号
关于印发铜官区第三届督学责任区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机关各科室：

为了健全学校督导制度，全面贯彻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切实加强对各中小学、幼儿园的监督指导。经研究，决定对铜官区挂牌督学责任区进行划分。此次共分10个责任区，覆盖区域内各中小学、幼儿园。每个责任区安排4名专兼职督学，设组长1名，负责责任区内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挂牌督导。现将督学责任区及责任督学公布如下。

第一责任区，组长：史高峰，成员：周燕、兰霞、张颖。
督导单位（11个）：第二中学、杨家山小学、实验小学、东方红小学、杨家山幼儿园、人民幼儿园亲子园、铜庄幼儿园、新世纪幼儿园、世界花园幼儿园、铜冠花园幼儿园、杨东幼儿园。
第二责任区，组长：汪建文， 成员：张洪英、代燕芬、于见见。
督导单位（12个）：第四中学、第四中学杨村校区、北京路小学、天津路小学、新苑小学、新城小学、铜陵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紫金园区、华城幼儿园、翠竹幼儿园、正明幼儿园、新苑幼儿园、茂源幼儿园。 

第三责任区，组长：舒强民，成员：王静、潘巍巍、王东升。
督导单位（12个）：第十中学、淮河路小学、铜陵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建安小学、映湖小学、人民幼儿园、五松新村幼儿园、虹桥幼儿园、义安幼儿园、映湖山庄幼儿园、锦湖幼儿园、东方剑桥幼儿园。 

第四责任区，组长：季宏宝，成员：鲁晨、夏名胜、黄慧。

督导单位（11个）：第九中学、人民小学金山路校区、横港小学、露采小学、铜陵师范附属幼儿园、铜陵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石城路园区、滨江花园幼儿园、一冶幼儿园、机厂幼儿园、世宇幼儿园、露采幼儿园。

第五责任区，组长：程平，成员：程晓玲、李杰、何基平。
督导单位（11个）：第十二中学、第十二中学滨江校区、爱国小学、实验小学瑞龙校区、金口岭小学、铜官乐幼儿园、北斗实验幼儿园、景尚花园幼儿园、凤凰城幼儿园、大风车幼儿园、笔架山幼儿园。
第六责任区，组长：应庚松，成员：朱瑛、姚文廷、孙长江。
督导单位（10个）：第十五中学东校区、开源小学、金狮小学、实验小学铜都校区、金狮幼儿园、开源幼儿园、景香苑幼儿园、贝恩幼儿园、逸佳苑幼儿园、贝恩铜都幼儿园。  
第七责任区，组长：张金祜，成员：黄修龙、王君、钟斌。

督导单位（12个）：第十五中学、人民小学、长江路小学、田家炳小学、田家炳小学东山校区、时光街幼儿园、人民幼儿园华庭园区、官塘幼儿园、商南童星幼儿园、皖红雍湖园幼儿园、汇景新城幼儿园、林旭幼儿园。
第八责任区，组长：操昭群，成员：曹文采、李婕、项进。

督导单位（11个）：第二十二中学、建安小学溪潭校区、人民小学湖滨校区、人民小学蓝海校区、建安小学滨江校区、铜陵师范附属幼儿园蓝海园区、五松幼儿园湖滨园区、华城幼儿园公园道园区、康居花苑幼儿园、福瑞幼儿园、倚绿山庄幼儿园。
第九责任区，组长：史卫兵，成员：王荣、章红梅、朱世云。
督导单位（12个）：第十五中学西湖校区、田家炳小学龙山湖校区、柳园小学、翠湖小学、田家炳小学翠湖湾校区、杨家山幼儿园龙山湖园区、开源幼儿园育林园区、物华幼儿园、中房东郡幼儿园、万泰幼儿园、春暖花开幼儿园、恒大华大天童幼儿园。
第十责任区，组长：刘海如，成员：徐翠、李冠梅、谢贵武。
督导单位（12个）：第十中学西湖校区、西湖中心学校、春晓小学、铜陵师范附属学校第二小学、人民幼儿园西湖园区、立新幼儿园、西湖滟澜幼儿园、春城幼儿园、春晓幼儿园、福景幼儿园、五环幼儿园、田苑幼儿园。
特此通知。
附件：
1.《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
2.《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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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
为健全中小学校督导制度，规范学校办学行为，根据《教育督导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挂牌督导是指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部门（以下简称教育督导部门）为区域内每一所学校设置责任督学，对学校进行经常性督导。教育督导部门根据区域内中小学校布局和在校生规模等情况，按1人负责5所左右学校的标准配备责任督学。教育督导部门应按统一规格制作标牌，标明责任督学的姓名、照片、联系方式和督导事项，在校门显著位置予以公布。

第二条 责任督学由教育督导部门聘任，颁发督学证，实行注册登记，直接管理。责任督学应符合《教育督导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条件。责任督学主要从在职和退休的校长、教师、教研人员和行政人员中遴选，专兼结合，兼顾小学、初中和高中各个学段（含直属学校）。

第三条 责任督学基本职责：

（一）对学校依法依规办学进行监督。

（二）对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进行指导。

（三）受理、核实相关举报和投诉。

（四）发现问题并督促学校整改。

（五）向教育督导部门报告情况，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

第四条 责任督学对以下主要事项实施经常性督导：

（一）校务管理和制度执行情况。

（二）招生、收费、择校情况。

（三）课程开设和课堂教学情况。

（四）学生学习、体育锻炼和课业负担情况。

（五）教师师德和专业发展情况。

（六）校园及周边安全情况，学生交通安全情况。

（七）食堂、食品、饮水及宿舍卫生情况。

（八）校风、教风、学风建设情况。

第五条 发现危及师生安全的重大隐患，责任督学应及时督促学校和相关部门处理；对各种突发事件或重大事故，责任督学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及时了解并上报有关情况。

第六条 责任督学可采取随机听课、查阅资料、列席会议、座谈走访、问卷调查、校园巡视等方式进行经常性督导。督导结束后，责任督学要填写督导记录，将督导结果当场向学校反馈，并及时向教育督导部门提交报告。对每所学校实施经常性督导每月不得少于1次，视情况可随时对学校进行督导。

第七条 责任督学要依法督导，客观公正，廉洁自律，对有可能影响公正督导的情形要实行回避。责任督学进校督导应出示督学证。

第八条 学校必须接受责任督学的监督和指导，按要求提供情况和进行整改。教育督导部门对拒绝、阻挠责任督学依法实施经常性督导和不按要求整改的学校，要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改正；对学校主要负责人和其它责任人员提出处分建议。

第九条 各地要为责任督学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专项经费。对新任责任督学进行入职培训，对在职责任督学进行定期培训、集中培训。实行责任督学定期交流制度，原则上每3年轮岗交流一次。建立督导信息直报系统。

第十条 教育督导部门要建立责任督学考核制度。对责任督学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和完成任务情况进行考核。对年度考核称职的督学，予以续聘；对考核优秀的督学，给予表彰奖励。对存在玩忽职守、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行为，干扰学校正常工作或在督导活动中造成不良影响，及发现重大问题未及时上报的，视不同程度给予批评、教育和处分，情节严重的取消督学资格。

第十一条 教育督导部门定期听取责任督学工作汇报，研究处理相关问题。教育督导及有关部门要重视督导结果和责任督学建议，将其作为对学校综合评价、主要负责人考评问责的重要依据。在学校评优评先、干部任免、教师考核方面，充分听取责任督学的意见。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2：
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

　　第一条 为督促幼儿园规范办园行为，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根据《教育督导条例》和《幼儿园工作规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是指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部门（以下简称教育督导部门）为行政区域内每一所经审批注册的幼儿园（含民办）配备责任督学，实施经常性督导。
　　教育督导部门根据行政区域内幼儿园布局和规模等情况，原则上按1人负责5所左右幼儿园的标准配备责任督学。
　　教育督导部门按统一规格制作标牌，标明责任督学的姓名、照片、联系方式和职责，在幼儿园大门显著位置予以公布。
　　第三条 教育督导部门按照《督学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聘任熟悉学前教育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具有相应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的人员为责任督学。
　　第四条 教育督导部门对责任督学进行日常管理：
　　（一）对责任督学颁发督学证，实行登记管理。
　　（二）对新任责任督学进行入职培训，对入职后的责任督学进行定期集中培训。
　　（三）对责任督学实行定期交流。
　　（四）建立责任督学考核制度，对责任督学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和完成任务情况进行考核，对优秀责任督学给予表彰奖励。
　　第五条 责任督学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指导幼儿园安全管理情况。
　　（二）监督指导幼儿园规范办园情况。
　　（三）监督指导幼儿园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四）完成教育督导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第六条 责任督学参照《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规程》对幼儿园实施督导，每月不得少于1次。
第七条 发生危及幼儿园安全的重大突发事件或重大事故，责任督学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及时督促处理并报告上级督导部门。
　　第八条 幼儿园必须接受责任督学的监督，积极配合责任督学入园督导，对反馈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对拒绝、阻挠责任督学督导和不按要求整改的幼儿园，教育督导部门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改正，向有关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提出对幼儿园主要负责人、举办者和其他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幼儿园对督导结果有异议，可向教育督导部门反映。
　　第九条 教育督导部门每月听取责任督学工作汇报，研究处理相关问题。教育行政、教育督导等有关部门要重视督导结果和责任督学建议，将其作为对幼儿园综合评价、主要负责人考评问责的重要依据。在幼儿园评优评先方面，应当充分听取责任督学意见。
　　第十条 教育行政或教育督导部门要协调有关部门将责任督学督导工作经费列入预算，为责任督学开展经常性督导工作提供经费、办公场所和设备等保障，为责任督学兼职开展督导工作产生的交通、通讯、误餐费用和承担的督导任务提供工作补助（发放对象不含责任督学中的在职公务员），发放标准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生活水平确定。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